
 - 1 -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: 

为贯彻落实《深化国税、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》（以下简称

《方案》）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地方税费的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

管理办法》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〈委托代征管理办法〉的

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24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对

规范国税机关为纳税人代开发票环节征收地方税费工作，提出如

下要求： 

一、基本原则 

代开发票应当缴纳税款的，税务机关应严格执行先征收税款、再

代开发票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征收方式 

地税机关直接征收。对已实现国税、地税办税服务厅互设窗口，

或者国税与地税共建办税服务厅、共驻政务服务中心等合作办税

模式的地区，地税机关应在办税服务厅设置专职岗位，负责征收

国税机关代开发票环节涉及的地方税费。 

委托国税机关代征。对暂未实现上述国税、地税合作办税模式的

地区，地税机关应委托国税机关在代开发票环节代征地方税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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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具体事项 

（一）代征范围 

委托国税机关代征的，国税机关应当在代开发票环节征收增值税，

并同时按规定代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、

个人所得税（有扣缴义务人的除外）以及跨地区经营建筑企业项

目部的企业所得税。 

有条件的地区，经省国税机关、地税机关协商，国税机关在代开

发票环节可为地税机关代征资源税、印花税及其他非税收入，代

征范围需及时向社会公告。 

（二）票证使用及税款退库 

委托国税机关代征的，国税机关、地税机关应在《委托代征协议

书》中明确税款解缴、税收票证使用等事项。 

国税机关为纳税人代开发票，如果发生作废或者销货退回需开具

红字发票等情形涉及税款退库的，国税机关、地税机关应按照有

关规定为纳税人做好税款退库事宜。 

（三）情况反馈 

纳税人拒绝接受国税机关代征税款的，国税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委

托方地税机关，由地税机关根据法律、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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